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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屏東縣選舉委員會編印

臺灣省屏東縣屏東市                  選舉，經定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二日 ( 星期六 ) 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

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第十七屆市民代表
第十九屆里    長

臺灣省屏東縣屏東市第十七屆市民代表暨第十九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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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之政黨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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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之政黨

經 歷

經 歷

學 歷

學 歷

政 見

政 見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一、投票時間：民國99年6月12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79年 6月 12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

無受禁治產（監護）宣告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

即民國 99 年 2 月 12 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 99 年 6 月 11

日繼續居住者，有市民代表及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

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99 年 4

月 1 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 投開票地點（如右表）。

2.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

，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

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

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6 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0 萬元

以下罰鍰。

5.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6 條第 2 項規定，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6.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105 條規定，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

7. 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

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5 條之規定

，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

，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8 條第 1 項規定，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 1萬 5,000 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

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8 項規定，處新臺幣

5,000 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

9. 在投票所四周 30 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

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8 條第 2 項規定，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1萬 5千元以下罰金。

10. 選舉票圈選示範如下：

四、選舉票顏色：
1. 里長選舉票為白色。

2. 市民代表選舉票為淺黃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2. 圈選兩人以上，

3.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 圈後加以塗改。

5.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 將選舉票汙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因應 H1N1 新流感投票民眾注意事項：
1. 應注意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並維持手部清潔，如發生發燒、肌肉酸痛

、頭痛、咳嗽、全身倦怠等疑似流感症狀，應儘速就醫後在家休息。

2. 如經醫師診斷流感者，前往投票時應配戴口罩，並請與他人保持一公尺

以上的距離。

3. 如為懷孕婦女或慢性病患，可配戴口罩投票，以加強自我保護。

七、妨害選舉之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

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

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

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

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

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

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

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

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

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

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

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務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

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

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路，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

收之。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

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

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

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

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

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

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臺灣省屏東縣屏東市                 選舉投 ( 開 ) 票所一覽表
第十七屆市民代表
第十九屆里    長

第四選舉區

編號 設置投開票所之處所名稱 投開票處所之詳細地址 劃定前往投票之村里鄰名稱

87 勝利國小 屏東市蘭州街 2號 崇蘭里 1-3、8、14、20-26、39、42 鄰

88 崇蘭國小 屏東市廣東路 1259 號 崇蘭里 4-7、9、15、27、40、43 鄰

89 崇蘭國小 屏東市廣東路 1259 號 崇蘭里 10-13、16-19、28-31 鄰

90 崇蘭國小 屏東市廣東路 1259 號 崇蘭里 32、33、35-38、44、45 鄰

91 崇蘭國小 屏東市廣東路 1259 號 崇蘭里 34、41、46-54 鄰

92 大同高中 屏東市和平路 429 號 潭墘里 1-11 鄰

93 大同高中 屏東市和平路 429 號 潭墘里 12-19 鄰

94 大同高中 屏東市和平路 429 號 潭墘里 20-29 鄰

95 大同高中 屏東市和平路 429 號 潭墘里 30-39 鄰

96 大同高中 屏東市和平路 429 號 潭墘里 40-42、44-47 鄰

97 大同高中 屏東市和平路 429 號 潭墘里 43、48 鄰

98 大同高中 屏東市和平路 429 號 永城里 1-19 鄰

99 大同高中 屏東市和平路 429 號 永城里 20-31 鄰

100 北一區里聯合辦公處 屏東市中山路 80-1 號 空翔里

101 廣興宮 屏東市廣興路 96 號 廣興里

102 勝利國小 屏東市蘭州街 2號 勝利里 1-17 鄰

103 屏東中學 屏東市忠孝路 231 號 勝利里 18-29 鄰

104 屏東中學 屏東市忠孝路 231 號 勝利里 30-41 鄰

105 真武宮 屏東市斯文里斯文 37 號 斯文里 1-13、16、26 鄰

106 天鐘寶宮 屏東市中正路 209 號 斯文里 14、15、17-25、27 鄰

107 萬福宮 屏東市廣東路 459 號 華山里 1-6、11-13、16、17、31 鄰

108 大連路基督教會 屏東市大連路 60 巷 16 號 華山里 8、14、15、20-22、24-28、32、33 鄰

109 和平國小 屏東市華正路 80 號 華山里 7、9、10、18、19、23、29、30、34-38 鄰

110 玄天上帝廟 屏東市自由路 385 號 溝美里 1、2、4、6-10、15、16、18、19、21-23 鄰

111 明正國中 屏東市大連路 70 號 溝美里 3、5、11-14、17、20、24-28 鄰

112 海豐國小 屏東市海豐街 3號 三山里

113 聖豐宮 屏東市金城街 4號 海豐里

114 鎮安宮 屏東市仁義 10 號 仁義里

115 至正國中 屏東市公裕街 300 號 北興里 8、11-20 鄰

116 至正國中 屏東市公裕街 300 號 北興里 1-7、9、10 鄰

117 至正國中 屏東市公裕街 300 號 北興里 21-28、37、38、40 鄰

118 至正國中 屏東市公裕街 300 號 北興里 29-36、39 鄰

119 信義國小 屏東市信義路 262 號 北勢里 1-12 鄰

120 信義國小 屏東市信義路 262 號 北勢里 13-25 鄰

121 和平國小 屏東市華正路 80 號 中正里 1-12 鄰

122 和平國小 屏東市華正路 80 號 中正里 13-24 鄰

123 和平國小 屏東市華正路 80 號 中正里 25-32 鄰

124 仁愛國小 屏東市仁愛路 98 號 興樂里

125 屏縣老人會 中華路中山公園內溜冰場旁 明正里

126 仁愛國小 屏東市仁愛路 98 號 太平里

127 海豐國小 屏東市海豐街 3號 信和里

128 蔡進茂民宅 屏東市和興里和興 37 之 1 號 和興里

129 彌迦教會 2樓 屏東市溝美里公勤街 111 號 仁愛里 1-9 鄰

130 彌迦教會 1樓停車場 屏東市溝美里公勤街 111 號 仁愛里 10-18 鄰

反賄選標語		一、乾淨選舉			從我開始

												二、拒絕賣票			檢舉買票

												三、「反賄選	斷黑金」，發現有賄選情形時，請撥打「0800-024-099」來檢舉。

1

李 漢 鐘
男

51 年 6 月 25 日

臺灣省屏東縣

民主進步黨

民進黨屏東市黨部第六、八屆主任委員，斯文里真武宮委員，現任市民代表，

屏東縣餐飲職業工會理事，潭墘里新三元宮副主任委員，屏東縣總工會副理

事長，屏東縣足球委員會主任委員，屏東縣第三老人會總幹事。

推廣社區活動，文化傳承再造，關懷弱勢族群，監督市政落實，北區建設起

飛，再創商圈生機。

2

蔣 月 惠
女

48 年 4 月 12 日

臺灣省屏東縣

無

成功大學附設空專國貿科。

取得日本池坊學派插花教授執照。人際溝通分析學派課程培訓二十年。羅騰

園肢體殘障服務協會現任理事長志工三十三年。手語協會文化教室負責人。

生命線志工八年。啟智教養院志工三年。家扶中心認養二年。五房村沐恩之

家戒毒心輔志工五年。長治晨曦會戒毒心輔志工三年，專長：插花、書法、

鋼琴、歌唱。

為弱勢族群發聲彌補政府福利政策不週延所產生的不公義。為屏東市

四千七百多位身心障礙朋友，爭取應有的人權與福利。為社會邊緣身心障礙

者創造生生不息的工作機會。成立庇護工廠照護暫時無法外出工作者。鼓勵

身心障礙者走出戶外。督促政府推動無障礙空間並建構完備的運輸計劃。

月惠給選民的一封信，親愛的選民：正當每位少女編織美夢的青春年華，月

惠即全心投入社會公益，致力照護殘障朋友至今三十三年有餘，為弱勢族群

奉獻了半輩子的青春，大環境對弱勢族群非常漠視，在實際的工作中深感個

人力量的渺小常在力有未逮的嘆息聲中，替身心障礙朋友感到無奈。月惠經

過長期思考後，決定向各位鄉親籌募您手中的選票。期望進入市代會去為弱

勢族群爭取應有的權益。選票是您多年繳稅所獲得的權力，不要輕易放棄。

如果能獲得您神聖一票的支持，讓月惠當選，可獲選委會三十元補助及每月

薪水的一半可回捐當殘障會務基金，幫助社會邊緣人。因為向您募款只能照

顧幾位身心障礙朋友，您神聖一票的支持就能創造屏東市四千七百位身心障

礙者無限生機。月惠期望以參與選舉方式參政推動政府各個公部門去正視弱

勢族群的需求。

而月惠為補救政府照顧身心障礙朋友措施之不足，廢寢忘食竭盡心力的募款，

但所得卻極為有限。月惠是個弱女子沒有靠山懇請您認同我的理念伸出您的

左手、右手當我的靠山。月惠願為這社會邊緣人付出永遠的關懷永遠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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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玉 蘭
女

42 年 3 月 2 日

臺灣省屏東縣

民主進步黨

一、海豐國小

二、明正國中補校

一、屏東市信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二、現任市民代表

一、沒有政治鬥爭，只求為民服務。

二、辦理清寒獎助學金。

三、低收入戶、老人以及身心障礙人士予以適當照顧。

四、推廣兒童讀經班，建立道德觀並提昇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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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雪 鳳
女

52 年 3 月 9 日

臺灣省高雄縣

中國國民黨

苓洲國小、苓雅國中、樹德家商

市民代表、縣議員黃國安服務處助理、永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市公所清

潔隊隊員。

一、督促政府重視婦幼安全及福利。

二、督促警政單位加強治安防範。

三、重視老人社會福利及關懷弱勢團體。

四、督促政府解決失業問題。

五、協調政府相關單位解決安置流浪犬收容措施以確保環境衛生及人身安全。

六、協助軍方解決改建眷村及相關事宜。

七、加強公所提昇網路資訊儘速 e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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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 國 亮
男

47 年 10 月 9 日

臺灣省屏東縣

中國國民黨

屏東縣勝利國小畢。大同國民中學畢。

屏東市現任市民代表。

屏東薪傳鄭子太極拳協會副理事長。

屏東縣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常務委員。

屏東市第十七屆大鵬里里長。大鵬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陸軍軍官學校預備學生班第十八期畢。

陸軍軍官學校第四十九期肄業。

為民喉舌、捍衛理想、責任、真心、用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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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晉 嘉
男

61 年 12 月 18 日

臺灣省屏東縣

中國國民黨

永達技術學院二專部

縣議員林亞    特助

國民黨青年團分團長

國民黨十八全青年黨代表

屏東縣新文化人文藝術協會理事長

1. 推廣太陽能示範區，建立綠能環保都市。

2. 監督古松西巷聯外道路施工進度，提昇便捷交通環境。

3. 提倡終身學習，推動各項自我成長課程及藝文表 演活動，豐富都市生活

      內涵。

4.廣設社區監視系統，做好警民連線，建構社會安全防護網，落實治安維護，

     保障人身安全。

5. 建立社區優良托兒所與老人照護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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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美 瓊
女

48 年 9 月 16 日

臺灣省屏東縣

中國國民黨

1. 海豐國小

2. 明正國中

3. 省立潮州高中

1. 屏東市第十五、十六屆市民代表。

2. 屏東縣慈善團體聯合協會第一屆理事長。

3. 救國團真善美聯誼 97.98 屏東縣會長。

4. 屏東市婦女會第 18.19.20 屆理事。

5. 社團法人中華三清功德會理事。

6. 國際聯青社屏東南山社社長。

7. 屏東縣保姆之友交流協會名譽理事長。

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士學分班

1. 公益團體第一代言人。

2. 慈善團體政治界第一代言人。

3. 幫助低收入以外之邊緣戶，專注在無法安葬之區塊，使之終有所歸。

4. 推動好禮運動，注重幼兒基礎禮貌教育，學識教育。

5. 扶助身心障礙，開創謀生能力。

6. 提倡婦女學習第二專長，提升新知識認識。

7. 推動老、中、青各式運動與舞蹈，增強身體免疫力。

8. 推動地方國樂團延續地方文化。

9. 啟動地方農產品特產活動，促使產業繁榮，帶動商機。

10. 提倡老人照顧關懷聚點，使之老有所託，年青人安心工作。

11. 推動在地地方民俗技藝，藝陣文化延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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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五
男

58 年 3 月 20 日

臺灣省屏東縣

民主進步黨

屏榮商工

1. 屏東縣宗教民俗技藝推廣協會理事長。

2. 屏東市合巡龍興會會長。

3. 潭墘里三元宮副總幹事。

4. 民進黨市黨部評議召集人。

5. 屏東市維新老人會顧問。

6. 台灣之友會理事。

7. 東山河社區關懷協會理事。

1. 積極推動一里一關懷據點，照護老人婦幼。

2. 嚴格督促屏東市公所配合屏東縣政府政策，加速屏東市建設。

3. 嚴格要求屏東市公所儘速回復地下排水溝定期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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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偉 華
男

51 年 1 月 7 日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屏東市勝利國小、屏東縣立大同國民中學、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第二期(69

年班 )、陸軍軍官學校正 54 期 (74 年班大學部電機系 )

排長、連輔導長、連長、(行政官、人事參謀官 )、大隊長、科長、副主任。

屏東市第 16 屆市民代表

新城市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

中國國民黨屏東市黨部志工團團長

陸軍步兵學校正規班、國防管理學院參謀軍官班、國家發展研究院兩岸關係

研討班 (第一期 )

一、服務市民，監督市政。

二、推動里鄰社區化，營造優質里鄰生活環境。

三、督促市公所，落實各項社會福利制度，以確保社會弱勢族群之權益。

四、嚴格督促市公所各項工作期程，讓市民納稅人所納之稅，適得其用。

五、用心、盡力，竭誠為市民做好監督之責，善盡市民代表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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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育 豪
男

56 年 8 月 26 日

臺灣省屏東縣

民主進步黨

仁愛國小、明正國中、屏東中學、美和管理專校。

屏東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碩士班，第十六屆屏東市市民代表、仁愛國小家長會

會長、萬年溪保育發展協會會員、立法委員潘孟安服務處副主任、屏東國際

青年商會會員。

一、監督市長主持市政落實。二、全力督促屏東市重大政策落實 ( 鐵路高架

化、大綠地生活圈道路新闢工程、萬年溪保育整治工程、國家演藝廳設置、

大武營區的遷移，解除航道禁限建高度，市立殯儀館的遷移與設置 )。三、

爭取孔廟文化生活圈 ( 包含斯文里、溝美里、興樂里、明正里、太平里 ) 結

合北區市場、孔廟、中山公園。四、全力發展城市美學，打造悠閒的休閒城

市氛圍 ( 全面檢討屏東市所有各級道路的路樹，統一規劃樹種，呈現一致性

美感。公共藝術空間設置。歷史性建築與特色休閒。) 五、南機場北遷應有

完善配套措施 ( 避免空間閒置浪費國家資源，爭取民航業的參與，創造就業

機會帶動商機。) 六、全力督促縣市合作，創造市民最高福祉。七、堅持不

買票，相信劉育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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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義 全
男

46 年 11 月 15 日

臺灣省屏東縣

無

唐榮國小畢業，大同國中畢業，私立民生家商畢業。

屏東市民代表會第 14.15.16 屆主席。

一、監督市政，為民服務。

二、爭取基層建設、發展地方繁榮。

三、關懷婦幼及弱勢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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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芬 霞
女

 53 年 8 月 24 日

臺灣省臺中市

無

高中肄業

屏東市海豐社區理事長

1. 監督市政，落實地方基層服務。

2. 關懷婦安全，照顧弱勢團體，爭取各項福利補助。

3. 推動屏東市都市通盤檢討，以促進繁榮。

4. 提昇學童教育環境。

5. 推廣地方農產品行銷，增加農民收入。


